台電核一、核二無人機作業拍攝承諾書
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須於民航局劃定位於台電公司 核能一廠(以下以下簡稱乙方)周邊之RCR46(註：核一46、核二47)限航區使用無人機拍攝影片。為避免影響乙方廠區安全及侵犯營業秘密，特簽署本承諾書同意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(1) 所使用之無人機絕不進入乙方廠界圍籬範圍內。
(2) 拍攝期間(112年  月   日至 112年  月   日)每日使用無人機拍攝影片前，先以電話(02-26383501轉3015)告知乙方保安小組起飛及結束時間。
(3) 絕不拍攝乙方廠區鳥瞰畫面、保安設施或作業(如圍籬、警員、崗哨、巡邏等)畫面。每日拍攝之影片畫面逐日送交乙方保安小組審查內容，如有發現違反前述規定之畫面，乙方可立即刪除，絕無異議。
(4) 如未遵守上述規定，台電公司可立即通報民航局取消甲方於限航區RCR46內使用無人機拍攝影片之申請，甲方絕無異議。
(5) 拍攝內容之對外公開，必須遵守不侵犯台電公司營業秘密、個人資料保護法、智慧財產權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；如有侵害台電公司或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應由對外公開者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用。
(6) 本承諾書一式二份，由立書人(甲方)與台電公司(乙方)各收執一份為憑。
立書人(甲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(職稱)             (姓名)          (電話)
台電公司代表(乙方)：保安小組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